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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瑞星饰面用花岗岩矿 (边角余料资源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瑞星饰面用花岗岩矿 f边角余料资源J

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湘兴地采评 (2025)13号

评估对象: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瑞星饰面用花岗岩矿 (边角余料资源)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机构:湖南兴地矿业权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岳阳市闽瑞石业有限公司向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湖南

省岳阳县公田镇瑞星饰面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延续登记,因矿山设计综合利用饰面用

花岗岩边角余料资源,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有关规

定,需要对保有的已处置饰面用花岗岩对应的不符合饰面用花岗岩要求的边角余料

资源 (综合利用)采矿权进行评估,为确定其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5年 5月 31日

评估日期:2025年 6月 22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

评估方法:可比销售法

评估基本参数:矿区面积 :0.0453Km 2。 截至 2025年 4月 10日 矿山保有饰面用

花岗岩控制资源量 82.033万 m3。 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1.0,评估利用资源量 82.033

万 m3。

上次出让收益评估矿山保有饰面用花岗岩矿基础储量 (122b)113.61万 m3已全

部处置,备案后采损量 43,322万 m3,保有的已处置饰面用花岗岩资源量为 70.288

万 m3。

本次评估只对保有的已处置饰面用花岗岩对应的不符合饰面用花岗岩要求的边

角余料资源 (综合利用)采矿权进行评估,边角余料产率 69,66%,评 估利用边角余

料资源 48.96万 m3。 矿石体重 2.66吨 /m3,评估利用边角余料资源量折合为 130.23

万吨。

采矿回采率取 95%。 保有的已处置饰面用花岗岩分摊边坡挂帮损失为 13.55万

m3,保有的已处置饰面用花岗岩可采储量 53.90万 m3,边角余料产率 69.66%,边 角

余料可采储量 37,55万 m3,折合 99.8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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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 8万 m3/年 (其中饰面用花岗岩 2.427万 m3/年 ;边角余料建筑用花岗

岩 5.573万 m3/年 ),保有的已处置饰面用花岗岩服务年限 6.74年。

产品为建筑用碎石,建筑用碎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47.08元 /吨。

本评估对象 (边角余料资源)与参照案例 A一湖南省华容县鼎山矿区建筑用花

岗岩矿采矿权对比,参照案例 A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8月 31日 ,其可比因素调整

系数为:可采储量调整系数 0.96、 矿石品级调整系数 1.00、 生产规模调整系数

0.96、 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0.99、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0.99、 区位与基础设

施条件调整系数 1.01,总调整系数 0.91。

本评估对象 (边角余料资源)与参照案例 B一湖南省汨罗市湖鼻饰面用花岗岩

矿 (新增资源)采矿权对比,参照案例 B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2月 28日 ,其可比

因素调整系数为:可采储量调整系数 0.97、 矿石品级调整系数 1.00、 生产规模调

整系数 0.98、 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1.01、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1.00、 区位与

基础设施条件调整系数 1.00,总调整系数 0.96。

本评估对象 (边角余料资源)与参照案例 C一湖南省平江县新南矿区建筑用花岗

岩、砂岩矿采矿权对比,参照案例 C评估基准日为 202每 年 7月 31日 ,其可比因素

调整系数为:可采储量调整系数 0.96、 矿石品级调整系数 1.00、 生产规模调整系数

0.96、 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1.00、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0.99、 区位与基础设施

条件调整系数 1.01,总调整系数 0.92。

评估结果:本评估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 况的基础上 ,

依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规定的评估程序 , 参数,确定

在评估基准“
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瑞星饰面用花岗岩矿 (

日时点上的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05.51 伍仟壹

佰元整。评估利用资源量 130.23万吨,可

均为 ⒋06元/吨 ·矿石。

采储量单价

根据 2024年 9月 发布的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发布湖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 (2024年版)的通知》 (湘自资规 (2024)3号 ),岳阳市建筑用花岗

岩市场基准价 4.0元 /吨 ·矿石。本次评估建筑用花岗岩可采储量单价为 ⒋06元/

吨 ·矿石,高于市场基准价,评估结果符合相关要求。

特别说明:根据委托人的意见,本次评估未对饰面用花岗岩勘查重算新增资源

11.745万 m3进行结算及出让收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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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

不公开的,自 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

果的有效期,此评估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和交主管部门审查使用,评

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

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

媒体上。

重要提示 :

1、 以上内容摘自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瑞星饰面用花岗岩矿 (边角余料资源)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报告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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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评估师:谭盛阶

矿业权评估师:朱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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